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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
资金市级统筹资金使用管理实施方案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

励资金市级统筹资金使用管理，促进农村客运、出租车、城市公

共交通等行业健康、持续发展，根据安徽省财政厅、安徽省交通

运输厅印发的《安徽省农村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分

配实施方案》（皖交运〔2022〕126 号）、《安徽省农村客运补贴

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皖财建〔2024〕854

号）文件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（以下简称本方

案）。

第二条 本方案所称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发展奖

励资金市级统筹资金（以下简称“市级统筹资金”），包含农村道

路客运和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费改税补贴、涨价补贴市级统筹部分

及省对市绩效考核奖补资金等。

第三条 市级统筹资金的使用实行申报制，遵循“谁使用、

谁申报，谁发放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

市级统筹资金按年分配，原则上当年资金当年使用，未使用

完的资金向市财政局申请结转下年使用，两年内未使用完的资金

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四条 补助资金重点向农村道路客运、城乡公交运营、客

货邮融合发展以及公共交通出行信息化建设等倾斜，以适应当前



2

城乡交通运输服务均等化、乡村振兴发展需求。

第二章 农村道路客运补贴资金分配和使用

第五条 农村道路客运费改税补贴市级统筹资金，专项用于

市本级城乡客运企业（含公共交通企业）服务农村地区的公共汽

车运营补助，原则上每台车辆年度运营补助不超过 2 万元。

第六条 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市级统筹资金主要用于支

持城乡客运发展，包括城乡客运信息化建设、建制村通客车运营

补助、公交化经营的农村客运班线、城乡公交线路（含一端在乡

镇或建制村的城乡公交）补助、新增新能源客车一次性补助、客

货邮融合发展补助，以及经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会研究决定的支持

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的其他支出。

第七条 省级绩效考核奖补资金纳入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

贴市级统筹资金使用。

第八条 农村道路客运涨价补贴资金市级统筹资金按照如

下项目使用：

（一）城乡客运信息化建设

包括城乡客运动态监控平台建设及维护、城乡出行查询服务

平台建设及维护、城乡公交“一卡通”项目建设及维护、客运车

辆动态监控补助等。

（二）建制村通客车运营补助

市级统筹资金依托农村客运车辆服务考核机制，对在营农村

客运车辆、冷僻线路运营（公交化运营的除外）进行额外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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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营农村客运车辆补助。具体补助标准参照《黄山市农村

客运服务质量监督考核办法》执行。

2.冷僻运营线路补助。线路运营里程超过 60 公里（含往返）

且日发班次低于 2 班次的农村客运线路，每台车辆每年补助不超

过 0.5 万元。

(三)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班线（城乡公交）运营补助

对全市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线路（含一端在乡镇或建制村

的城乡公交、农村客运班线，下同）开行及运营予以适当补助。

1.线路开行补助。鼓励县（区）通过收购、整合等方式，有

序推进城乡客运公交化改造，每新开通一条城乡（镇）公交化改

造线路，一次性补助资金不超过 10 万元。为鼓励支持毗邻县间

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造，每完成一条一次性补助不超过 20 万元。

2.运营补助。对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线路（城乡公交），

每条线路每年补助不超过 3 万元。鼓励、引导县（区）结合道路

通行条件和群众出行习惯，解决县际、省际、市际偏远地区群众

出行问题，对跨县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线路，每年补助不超过

5 万元；对跨省、跨市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线路，每年补助不

超过 10 万元。

公交化运营的农村客运班线（城乡公交）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①票价标准低于普通农村客运班线的 30%及以上，特殊群体

享受优惠政策；

②有确定的首末班发车时间，线路长度在 30 公里以内/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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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日均发班次分别不低于 4/2 班；

③一端在非城区建制村，在沿途停靠站点设置站牌并公布班

次信息；

④全部运营车辆或在该条农村客运班线内统一服务标准、车

型配置、外观标志和车内配套设施。

（四）新增新能源客车一次性补助

对当年度新增且投入运营的新能源车辆（班线客车和城乡公

交车）进行一次性补助，补助标准为每台 1 万元。

（五）客货邮融合发展补助

鼓励区县根据交通运输部等 9 部委《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客货

邮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文件要求深入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

展，对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中站点建设、线路运营、车辆选购、

品牌创建等方面进行奖补。

1.站点建设。支持新建、改扩建具备客、货、邮三种功能的

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（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需满足安徽省《乡镇

综合运输服务场站设置规范》（DB34/T 5181-2025）相关要求），

补助标准为总投资扣除省级补助额的 40%，且单个项目最高补助

不超过 10 万元；扶持具备客运候客、物流快递收寄功能的标准

化村级站点建设，单个站点补助不超过 0.5 万元。

2.线路运营。对年度正常运营的客货邮合作线路，每条补助

标准不超过 2 万元。

3.车辆选购。鼓励各区县农村客运经营者选购交通运输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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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农村客货邮发展目录》内车辆，推动辖区客货邮融合发展。对

当年度购置适配车型的车辆，每台额外予以补助 1 万元。

4.品牌创建。鼓励各区县充分总结、提炼本地客货邮融合发

展经验和特色做法，形成符合辖区实际，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的农

村物流服务品牌。对成功创建国家农村物流服务品牌的，予以一

次性奖补 20 万元。

第三章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资金统筹资金

第九条 城市交通发展奖励市级统筹资金用于市本级新能

源巡游出租汽车推广、出租汽车综合服务站及充电设施建设和信

息化建设等。

第四章 资金申报

第十条 申报程序

申报时间截止当年度 10 月 30 日，拟申请补助资金的单位、

企业，通过县（区）交通运输局向市交通运输局提出申请。申报

材料中应包括：申请报告、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等。工程、建设、

设备采购类项目还应提供第三方审计报告、竣工验收报告等。

第十一条 市交通运输局收到县（区）申报后一个月内，由

市运管中心负责审核，提出补助资金分配建议，经中心主任办公

会议研究后报市交通运输局党组研定。

第十二条 市运管中心根据局党组研定的补助资金方案，行

文通知并拨付资金。车辆购置、运营补助资金直接拨付到企业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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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经营者，其他项目补助拨付至所在地交通运输局。

第十三条 补助项目所在地交通运输局根据补助项目及下

达资金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核拨资金。

工程、建设、设备采购类项目，应通过符合规定的方式进行。

第十四条 各县（区）交通运输局、黄山风景区交通局要切

实加强补助资金管理，加强使用制度建设，明确资金支出范围、

审批程序、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等要求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。

第十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对各县（区）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和

城市交通发展奖励以及市、县统筹资金发放的申报、拨付和使用

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并对经营者的申报发放情况进行抽查；抽查

县（区）不少于 50%、抽查各类补助车辆数量不少于 20%。

第十六条 对弄虚作假、套取补助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一经

查实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严肃处理；并追回补

助资金，取消所在地下一年度申报资格。

第十七条 市级统筹资金奖补实行绩效考核管理（绩效考评

标准另行制定）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《黄山市农村道路

客运和出租车油价补贴退坡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第十九条 各县（区）统筹的农村道路客运补贴和城市交通

发展奖励统筹资金使用管理可参照本方案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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